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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改 善 《 道 路 交 通 (違 例 駕 駛 記 分 )條 例 》 (第 375章 )下  
傳 票 送 達 機 制 的 立 法 建 議  

 
 
引 言  
 
  為 改 善 違 例 駕 駛 記 分 制 度 下 現 行 送 達 傳 票 的 機 制，我

們 提 出 立 法 建 議，修 訂《 道 路 交 通 (違 例 駕 駛 記 分 )條 例 》(第 375
章 )(《 條 例 》 )及 《 道 路 交 通 (駕 駛 執 照 )規 例 》 (第 374B章 ) (《 規

例 》 )。 本 文 件 載 述 有 關 的 立 法 建 議 。  
 
違 例 駕 駛 記 分 制 度  
 
2.  違 例 駕 駛 記 分 制 度 自 一 九 八 四 年 八 月 起 生 效，而《 條

例 》為 這 個 制 度 提 供 法 律 框 架。《 條 例 》的 附 表 列 明 各 項 罪 行 及

其 相 應 會 被 記 的 違 例 駕 駛 分 數 。 司 機 如 就 表 列 罪 行 被 定 罪 ， 或

就 表 列 罪 行 而 負 上 繳 付 定 額 罰 款 的 法 律 責 任 ， 即 被 記 下 附 表 列

明 的 違 例 駕 駛 分 數 。 司 機 如 在 兩 年 內 被 記 15分 或 以 上 ， 可 被 法

庭 根 據 《 條 例 》 第 8條 取 消 駕 駛 資 格 。  
 
3.  運 輸 署 負 責 管 理 和 監 察 司 機 的 違 例 駕 駛 分 數 記 錄。司

機 如 干 犯 表 列 罪 行 ， 並 已 繳 付 或 遭 法 庭 下 令 繳 付 定 額 罰 款 ， 又

或 被 法 庭 定 罪 ， 被 記 的 相 應 違 例 駕 駛 分 數 便 會 記 錄 在 運 輸 署 的

電 腦 系 統。司 機 如 在 兩 年 內 被 記 15分 或 以 上，運 輸 署 會 根 據《 條

例 》第 8條，以 申 訴 方 式 向 裁 判 官 申 請 發 出 傳 票，傳 召 司 機 出 庭

應 訊 。《 裁 判 官 條 例 》 (第 227章 )第 8(2)至 8(4)條 規 管 裁 判 官 所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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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 票 的 送 達 方 式 1。 目 前 ， 如 發 出 傳 票 ， 會 先 以 郵 遞 方 式 送 達 。

如 司 機 沒 有 在 傳 票 指 明 的 日 期 和 時 間 出 庭，傳 票 會 由 專 人 (例 如

警 務 人 員 或 執 達 主 任 )再 次 送 達 。  
 
4.  大 多 數 司 機 會 按 傳 票 指 明 的 時 間 和 地 點 出 庭 應 訊；而

法 庭 會 根 據《 條 例 》，如 認 為 恰 當，考 慮 作 出 取 消 駕 駛 資 格 的 命

令 。 在 一 些 個 案 中 ， 司 機 沒 有 在 傳 票 所 示 日 期 和 時 間 出 庭 ； 如

法 庭 信 納 傳 票 已 送 達 司 機 ， 則 會 考 慮 根 據 法 例 第 227 章 第 18A
條，就 司 機 不 出 庭 發 出 逮 捕 令  2。任 何 警 務 人 員 均 可 隨 時 根 據《 警

隊 條 例 》 (第 232 章 )第 53 條 執 行 手 令 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第 227 章第 8(2)至 8(4)條訂明：  

“ (2)(a)  每份如上所述的傳票須以下述方式送達─   
 ( i )  由專人送達；或  

( i i )  以郵遞方式送達。  
(b)  凡傳票是以郵遞方式送達，而傳票所示須予送達的人並沒有在傳票指明該

人須出庭的時間及地點出庭，則有關送達須當作從未執行，而有關傳票此

後須由專人送達。  
(c)  凡傳票是由專人送達，則送達傳票的警務人員、裁判法院的傳達員或其他

人員 ……，除第 (3)款另有規定外，須在裁判官指明的任何時間及地點到

裁判官席前，在有需要時宣誓證明傳票已經送達 …… 
(e)  在本款中─  

“由專人送達 ”(served by hand)指由警務人員、裁判法院的傳達員或其他人

員或廉政公署的人員以下述方式送達傳票所示須予送達的人─   
(a)  將傳票面交該人；或   
(b)  將傳票留交該人最後或最經常居住地方的一名第三者代收；  

“以郵遞方式送達 ”(served by post)指由裁判法院的傳達員或其他人員以

平郵郵遞方式送往傳票所示須予送達的人的住址或辦公地址。  
(3)   由警務人員、傳達員或其他人員所作出，述稱其本人已將傳票面交傳票所示

須予送達的人或已將傳票留交該人最後或最經常居住地方 (視屬何情況而定 )
的一名第三者代收的法定聲明，須於呈堂時獲接納為證據而無須再加證明，

又除非相反證明成立，否則獲呈交法定聲明的裁判官須推定─   
(a)  法定聲明內所述事實乃屬真實；及  
(b)  傳票已按照第 (2)(a)( i )款妥為送達。   

(4)   儘管有第 (3)款的規定，裁判官仍可規定送達傳票的警務人員、傳達員或其

他人員在他席前，就送達傳票一事經宣誓而作證。 ” 
 
 

2 第 227 章第 18A 條訂明：  
“除第 18E 及 19A(5)條另有規定外，如傳票已在聆訊前的合理時間送達被告人，

而在指定的聆訊時間及地點，只有申訴人或告發人出庭，則裁判官─   
(a)  可發出手令逮捕被告人及將該被告人帶到一名裁判官席前，並可將聆訊

延期至他認為適當的時間； (見表格 2) 
(b)  可根據第 20 條將聆訊延期；如被告人沒有在聆訊所延至的指定的時間及

地點出庭，裁判官可發出手令逮捕被告人及將該被告人帶到一名裁判官

席前；或  
(c)  可應申訴人或告發人的申請而撤銷申訴或告發。 ”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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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 票 送 達 問 題  
 
5.  我 們 相 信 有 些 司 機 刻 意 迴 避 接 收 法 庭 根 據《 條 例 》發

出 的 傳 票 及 取 消 其 駕 駛 資 格 的 命 令 ， 藉 此 繞 過 違 例 駕 駛 記 分 制

度 。 舉 例 來 說 ， 當 專 人 按 照 司 機 在 運 輸 署 登 記 的 地 址 登 門 送 達

傳 票 時 ， 司 機 沒 有 應 門 ； 或 應 門 者 聲 稱 傳 票 所 示 人 士 並 非 居 於

該 址 。 在 這 類 情 況 下 ， 由 於 傳 票 並 未 送 達 有 關 司 機 ， 裁 判 官 不

能 根 據 法 例 第 227 章 第 18A 條 發 出 逮 捕 令 ， 而 警 方 也 不 能 單 以

有 法 庭 傳 票 未 能 送 達 及 司 機 沒 有 出 庭 應 訊 為 理 由 逮 捕 司 機 。  
 
6.  此 外，根 據 現 行 法 例，運 輸 署 署 長（ 署 長 ）並 沒 有 權

力 拒 絕 向 不 按 傳 票 出 庭 的 司 機 簽 發、重 新 簽 發 或 續 發 駕 駛 執 照。 
 
立 法 建 議  
 
7.  我 們 認 為 不 能 接 受 有 司 機 屢 次 違 反 交 通 規 例，理 應 被

取 消 駕 駛 資 格 ， 但 郤 藉 繞 過 違 例 駕 駛 記 分 制 度 ， 而 仍 可 持 有 駕

駛 執 照 的 情 況 。 我 們 認 同 公 眾 對 必 須 處 理 這 個 不 正 常 情 況 的 關

注 。 我 們 已 制 訂 下 述 立 法 建 議 ， 務 求 改 善 根 據 《 條 例 》 所 發 傳

票 的 送 達 機 制 。  
 
傳 票 當 作 已 送 達  
 
8. 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《 條 例 》， 以 訂 明 如 有 關 傳 票 是 按 署 長

根 據 《 規 例 》 備 存 的 駕 駛 執 照 記 錄 所 示 的 登 記 地 址 ， 以 掛 號 郵

遞 方 式 向 當 事 人 送 達 ， 則 即 使 傳 票 因 無 法 派 遞 予 當 事 人 而 被 退

回 ， 傳 票 也 當 作 已 送 達 論 。 根 據 這 項 建 議 ， 我 們 仍 會 沿 用 現 行

安 排 ， 即 先 以 普 通 郵 遞 方 式 把 裁 判 官 所 發 傳 票 送 達 司 機 。 假 如

司 機 沒 有 在 傳 票 指 明 的 日 期 和 時 間 出 庭 應 訊 ， 便 會 以 掛 號 郵 遞

方 式 再 向 司 機 送 達 傳 票 ； 一 如 建 議 所 述 ， 即 使 傳 票 因 無 法 派 遞

予 司 機 而 被 退 回 ， 也 會 被 視 為 “ 當 作 已 送 達 ＂ 論 。  
 
9.  為 配 合 擬 議 的 “ 當 作 已 送 達 ＂ 條 文 ， 我 們 亦 建 議 在

《 條 例 》 內 訂 明 一 套 獨 立 傳 票 送 達 方 式 的 機 制 。 我 們 建 議 增 訂

明 確 條 文 ， 說 明 傳 票 必 須 由 專 人 或 以 郵 遞 方 式 送 達 ； 如 以 郵 遞

方 式 送 達，則 須 以 預 付 郵 費 的 信 封 (內 附 傳 票 )，封 面 註 明 在 運 輸

署 登 記 的 地 址 ， 以 普 通 或 掛 號 郵 遞 方 式 送 達 有 關 司 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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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我 們 認 為 擬 議 “ 當 作 已 送 達 ＂ 條 文 恰 當 ， 理 由 如 下 ： 
 

(a) 任 何 人 向 署 長 申 領 駕 駛 執 照 時 均 須 提 供 地 址，並 須 依

照 《 規 例 》 第 18 條 的 規 定 ， 在 個 人 詳 情 (包 括 地 址 )
改 變 時 通 知 署 長。因 此，署 長 相 信 運 輸 署 記 錄 的 地 址

為 最 新 地 址，並 可 按 該 地 址 把 根 據《 條 例 》發 出 的 傳

票 送 達 當 事 人 ， 實 屬 合 理 和 公 平 ；  
 
(b) 根 據 建 議，傳 票 先 以 普 通 郵 遞 方 式 送 達。如 當 事 人 沒

有 按 照 傳 票 指 明 的 日 期 和 時 間 出 庭 應 訊，則 以 掛 號 郵

遞 方 式 再 次 送 達。換 言 之，“ 當 作 已 送 達 ＂ 條 文 只 會

在 傳 票 第 二 次 或 多 次 以 郵 遞 方 式（ 除 了 首 次 以 普 通 郵

遞 方 式 外 ， 全 部 均 以 掛 號 郵 遞 方 式 ） 送 達 時 才 會 援

引 ； 以 及  
 
(c) 被 記 分 數 累 計 達 15 分 或 以 上 並 記 錄 在 運 輸 署 的 電 腦

系 統 之 前 ， 司 機 應 已 按 照 所 犯 交 通 罪 行 繳 付 定 額 罰 款

或 被 法 庭 定 罪 。 因 此 ， 他 應 知 道 本 身 干 犯 了 哪 項 交 通

罪 行 及 被 記 的 分 數 。 在 大 多 數 情 況 下 ， 司 機 應 已 收 到

寄 往 他 在 運 輸 署 所 登 記 地 址 的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及 ／ 或

就 所 犯 交 通 罪 行 其 出 庭 應 訊 的 傳 票 。  
 
署 長 拒 絕 簽 發 或 續 發 駕 駛 執 照  
 
11.  此 外 ，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《 規 例 》， 讓 署 長 不 得 向 沒 有 因

應 法 庭 根 據《 條 例 》所 發 傳 票 (包 括 當 作 已 送 達 的 傳 票 )出 庭 應 訊

的 人 士 簽 發 、 重 新 簽 發 或 續 發 駕 駛 執 照 。 這 項 建 議 修 訂 ， 可 以

糾 正 以 下 不 正 常 情 況 ： 駕 駛 執 照 申 請 人 即 使 被 記 15 分 或 以 上 ，

理 應 根 據 《 條 例 》 被 傳 召 上 庭 進 行 取 消 駕 駛 資 格 的 法 律 程 序 ，

但 署 長 仍 須 向 他 發 出 駕 駛 執 照 。 只 要 當 事 人 依 照 規 定 出 庭 應

訊 ， 便 可 交 由 法 庭 決 定 是 否 作 出 取 消 駕 駛 執 照 的 命 令 。 而 署 長

亦 可 考 慮 法 庭 的 裁 決 ， 視 乎 情 況 繼 續 處 理 當 事 人 的 駕 駛 執 照 申

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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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建 議 的 影 響 和 保 障 人 權  
 
12.  擬 議 “ 當 作 已 送 達 ＂ 條 文 的 目 的，是 為 處 理 “ 未 能 送

達 ＂ 傳 票 和 不 出 庭 應 訊 的 問 題 。 有 關 條 文 可 讓 我 們 啟 動 以 下 機

制，將 當 事 人 帶 到 裁 判 官 席 前，進 行 取 消 駕 駛 資 格 的 法 律 程 序 ﹕  
 
(a) 裁 判 官 根 據 法 例 第 227 章 第 18A 條 發 出 逮 捕 令 ﹔ 以 及  
 
(b) 傳 票 經 送 達 後，當 事 人 如 不 出 庭，署 長 可 拒 絕 向 其 簽

發 、 重 新 簽 發 或 續 發 駕 駛 執 照 。  
 
13.  我 們 提 出 “ 當 作 已 送 達 ＂ 的 擬 議 條 文 之 前，已 考 慮 到

需 要 保 障 當 事 人 接 受 公 正 審 訊 的 權 利 ； 這 項 權 利 受 《 香 港 人 權

法 案 》 第 十 條 保 障 。 為 求 公 正 ， 當 事 人 必 須 出 庭 應 訊 ， 並 參 與

有 關 取 消 其 駕 駛 資 格 的 法 律 程 序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《 條 例 》 加

入 新 條 文 ， 明 確 規 定 裁 判 官 無 權 在 當 事 人 缺 席 聆 訊 的 情 況 下 作

出 取 消 其 駕 駛 資 格 的 命 令 。 此 外 ， 當 事 人 或 許 確 有 真 正 理 由 收

不 到 以 掛 號 郵 遞 方 式 送 達 其 地 址 的 傳 票 ， 因 而 沒 有 出 庭 應 訊 ；

如 當 事 人 最 終 出 庭 應 訊 ， 可 以 提 供 確 實 證 據 證 明 來 反 駁 “ 當 作

已 送 達 ＂ 的 條 文 。  
 
建 議 立 法 時 間 表  
 
14.  我 們 正 為 上 文 第 8 至 13 段 的 立 法 建 議 定 稿 ， 並 計 劃

在 二 零 零 九 年 第 一 季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修 訂 條 例 草 案 。  
 
徵 詢 意 見  
 
15.  請 委 員 留 意 上 文 載 述 的 立 法 建 議；有 關 建 議 旨 在 改 善

違 例 駕 駛 記 分 制 度 下 送 達 傳 票 的 機 制 ， 以 加 強 道 路 安 全 。  
 
 
 
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一 月  


